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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 678号办公大楼 2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746,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3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时乾中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时乾中、欧阳瑞群
以通讯方式参会的董事：周利华、徐荣明、梅诗亮、马忠军、邱连强、吴泗宗、陈涛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出席现场会议的监事：马功权、邵燕妮
以通讯方式参会的监事：方媛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万和国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芳芳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刘良

德以通讯方式参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2,400 99.9296 32,800 0.0672 1,500 0.0032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5、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44,780 99.7896 33,800 0.2014 1,500 0.009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2,400 99.9296 32,800 0.0672 1,500 0.0032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1年度薪酬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 2021年度薪酬及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2,400 99.9296 32,800 0.0672 1,500 0.0032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2,400 99.9296 32,800 0.0672 1,500 0.0032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2,400 99.9296 32,800 0.0672 1,500 0.0032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400 99.9275 33,800 0.0693 1,500 0.003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000,400 98.8371 33,800 1.1134 1,500 0.0495

5 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0,400 98.8371 33,800 1.1134 1,500 0.0495

6 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
议案 3,001,400 98.8701 32,800 1.0804 1,500 0.0495

7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1
年度薪酬及 2022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3,000,400 98.8371 33,800 1.1134 1,500 0.04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5《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时乾中回避表决，

该股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表决股份数 31,966,620股，其所持股份在该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
表决权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彬、王贺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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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5月 1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
路 678号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时乾中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重庆柏纳伟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

晟新材料”）共同投资设立重庆万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重庆新材料”），重庆新材料注册资本 4,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2,040 万元，股权占比
51%；伟晟新材料以货币方式出资 1,960万元,股权占比 49%。

本次公司与伟晟新材料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合资公司主要经营新材料、改性材料、
色母料、功能母料相关研发、生产、销售，是公司产业链纵向延伸的重要举措，对于增强公司原材料核
心竞争力，扩大客户市场份额，增强区域协同供货保障能力，降低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有助于发挥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对公司具有积极战略意义。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及管理层办理涉及本次对外投资的投资协议、工商登记、环评等具体事宜
并签署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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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的基本情况：张启应先生为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高级管

理人员。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
制权。

● 股东的持股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张启应先生直接持有 2,920,1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即 2,104,255,706股）的比例为 0.14%；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在二级市场购买的股份及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中已解除限售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张启应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230,1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2,104,255,706股）的 0.01%，本次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启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20,100 0.14% 其他方式取得：2,920,100股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张启应先生减持计划公告当时总股本（即 2,104,255,706 股）为基数计算。
“持股数量”为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含限售股）；“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为以其他方式取得，包括从二
级市场购买以及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张启应 230,100 0.01% 2022/5/5 ～2022/
5/10

集中竞价交
易 22.23 -23.06 5,198,609 2,690,000 0.13%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及“当前持股比例”为对应股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 2,104,255,706 股）的
比例。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张启应先生为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

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张启应先生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张启应先生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

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 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

权，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 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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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 22 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

团股份公司 5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6,682,0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1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张传卫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现场及通讯出席 6人；董事张瑞先生、董事韩昱先生、董事李一鸣先生因

公务未出席，独立董事李仲飞先生、王玉女士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现场及通讯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张传卫

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战略官沈忠民先生、公司董事兼首席运营官、首席技术官张启应先生和公
司董事兼首席行政官王金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梁才发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04,980 99.9905 7,000 0.0008 70,100 0.0087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04,980 99.9905 7,000 0.0008 70,100 0.0087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04,980 99.9905 7,000 0.0008 70,100 0.0087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05,180 99.9905 7,000 0.0008 69,900 0.0087

5、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05,180 99.9905 7,000 0.0008 69,900 0.0087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33,880 99.9940 48,200 0.006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 2021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48,980 99.9959 7,000 0.0008 26,100 0.0033
8、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 2021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48,480 99.9958 7,500 0.0009 26,100 0.0033
9、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1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648,980 99.9959 7,000 0.0008 26,100 0.003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612,041 99.9873 7,500 0.0029 24,300 0.0098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450,614 84.2984 128,207,366 15.6985 24,100 0.0031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8,074,541 85.4769 118,583,239 14.5201 24,300 0.003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39,560,482 99.9858 48,200 0.0142 0 0.0000

7
关 于 非 独 立 董 事
2021 年度考核及薪
酬的议案

339,575,582 99.9902 7,000 0.0020 26,100 0.0078

10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议案

250,122,741 99.9872 7,500 0.0029 24,300 0.0099

11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211,377,216 62.2414 128,207,366 37.7514 24,100 0.0072

12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额度预计的议案

221,001,143 65.0752 118,583,239 34.9176 24,300 0.007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案： 11
2、本次审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6、7、10、11、1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Keycorp Limited、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Lucky Prosperity Company Limited、 Eternity Peace Company Limited、沈忠民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连果、孔维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3030 证券简称：祖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0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0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0 日 9:15-
15:00。

4、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77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蔡祖明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6,032,8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33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4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7%。
总体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人） 19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472,900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286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7,4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7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440,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5%。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高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4、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6,199,200 99.6421 256,200 0.3350 17,500 0.0229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丁志军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二）涉及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0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73,700 50.0000 256,200 46.8031 17,500 3.1969

5.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273,700 50.0000 256,200 46.8031 17,500 3.1969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占辉、胡天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2-031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14:0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
2、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 6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共达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4、主持人：董事长梁龙先生
5、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61,067,5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6.963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6,700,60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613％。 3、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5,955,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5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6,700,60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613％。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3、《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4、《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5、《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41,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9％；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8％；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13％。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6、《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7,000,000 股）、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17,980,000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7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850％；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38％；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41,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9％；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8％；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13％。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7、《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8、《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41,5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9％；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8％；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13％。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0、《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1、《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2、《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3、《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4、《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5、《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6、《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4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83％；反对 12,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77％；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王波波先生成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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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0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0 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0 日 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常州市钟楼区正强路 28号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卫忠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47,61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63.31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47,61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31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6%。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2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3.出席和列席的其他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4,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六）逐项审议《关于董事 2021年薪酬的确定及 2022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议案 6.01、审议通过了《非独立董事 2021年薪酬的确定及 2022年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议案 6.02、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21年薪酬的确定及 2022年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 2021年薪酬的确定及 2022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7,611,0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33％； 反对 3,2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6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095％；反对 3,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6.190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秦桂森律师、罗端律师以视频方式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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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相关风险警示暨

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公告披露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净资产为负、财务审计报告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因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触
及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相应的

“退市风险警示” 与“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最终申请撤销情况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为准，届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
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9.8.6条相关规定，公司仍存在触发“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公
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 公司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况
2019 年 5月 20日，根据公司前期披露的年报及其附属文件，并经公司核查，公司与相关关联公司

存在 88.79 亿元的资金往来，该等资金被相关关联公司用于购买公司股票，上述行为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1.1条规定“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形。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8）。

2021年 4 月 2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以前年度违规向关联方提供资金，形成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13.9.1 条（一）
和（三）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13.3.2条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鉴于公司同时触发《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13.9.1 条和第 13.3.2 条
的有关规定，按照第 13.1.4 条，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ST康美”变更为“*ST康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8日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公司股票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6）

公司股票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消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2月 19 日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撤销相关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1）。

二、 相关风险警示已消除的情形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2]25396号）。 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9,968,474,465.81元。

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通过原控股股东现金清偿、实物资产抵债、三方抵债、投资者受让原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转增股票等方式偿还 850,808.96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已全部清偿完毕。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日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118），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关于康美药业 2021年度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的专项报告》（天职业字[2022]25396-6
号），且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的影响已消除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9.3.6 条、9.8.5 条相关规定，公司因净
资产为负、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因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触及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经消除。

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相应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申请，本次申请如
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简称将变为“ST 康美”，股票代码 600518 不变, 股票价格的日
涨跌幅限制为 5%。

三、公司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1年 4 月 2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

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2年 4 月 29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
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9.8.6条的相关规定，公司仍存在触发“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公司股票
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本公司申请之后的 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

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最终申请撤销情况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为
准，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